
 
 

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和预计 2019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及其他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花旗”或“持续督导机构”）作为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芳集团”或“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国芳集团 2018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预计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其他关联交易事项

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9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一）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1、采购商品、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金额 

甘肃顺宝商贸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705.05 

兰州泰源服装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264.35 

甘肃通祥商贸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218.67 

张晓燕 采购商品 102.68 

甘肃豪嘉利商贸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50.39 

任照萍 采购商品 15.72 

合计 1,356.86 

2、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金额 

张小芳 销售购物卡 300.00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金额 

张芬芳 销售购物卡 300.00 

魏莉丽 销售购物卡 150.00 

蒋勇 销售购物卡 50.00 

合计 800.00 

3、关联方租赁情况 

单位：万元 

出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金额 

张辉阳 租赁 102.53 

兰州国芳置业有限公司 租赁 158.06 

合计 260.59 

4、关联担保情况：公司作为被担保方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借款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张国芳、张春芳 10,000.00 2018 年 5 月 31 日 2019 年 5 月 30 日 

张国芳、张春芳 10,000.00 2018 年 7 月 16 日 2019 年 7 月 15 日 

合  计 20,000.00 - - 

（二）2019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1、关联租赁，本公司为租赁方 

根据经营需要，公司向实际控制人所控制企业及公司股东租用房产，具体如

下： 

单位：万元 

出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定价原则 金额 

张辉阳 租赁 市场定价原则 102.53 

兰州国芳置业有限公司 租赁 市场定价原则 165.36 

合计  267.89 

2、采购商品关联交易 

根据经营需要，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商品，2019 年度预计产生交易金额

1,500.00 万元。 

（三）关联方及关联关系 



 
 

1、甘肃顺宝商贸有限公司，住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南昌路利安小区 14

幢；法定代表人：张晓燕，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国芳之弟张孝忠之配偶

张晓燕持股 75%，张国芳之妹张小芳持股 10%；注册资本：1,200 万元；主要经

营范围：润滑油、通用机械、专用设备、五金交电、建筑材料、日用百货、农副

产品、服装、汽车配件、家俱、办公用品的批发零售。与公司签订联销合同，经

营服务品类。 

2、甘肃通祥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兰州市七里河区敦煌路街道火星街 80

号 704 室；法定代表人：张蕾，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国芳之弟张国平

控制公司；注册资本：200 万元；主要经营范围：服装、劳保用品、日用百货、

农副产品（不含食品及原粮油）、机械设备、五金交电、阀门管件、消防器材、

汽车配件、建筑材料、金属材料、机电产品（不含小轿车）、电器成套设备、电

子产品、通讯设备（以上两项不含卫星地面接收设施）、仪器仪表、矿产品、化

工设备、石材、阀门管道、包装材料、电线电缆、电动工具、陶瓷制品、卫生洁

具、办公耗材的批发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网络设备的研发销售；室内外装潢装

饰工程（凭资质证经营）。与公司签订联销合同，经营服务品类。 

3、兰州泰源服装有限公司，住所：兰州市城关区雁滩家具市场 3 号楼 610

室；法定代表人：斯巧珍，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国芳之弟张国平控制

公司；注册资本：200 万元；主要经营范围：服装鞋帽、服饰、文化用品、办公

用品、日用化妆品的批发零售。与公司签订联销合同，经营服务品类。 

4、甘肃豪嘉利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兰州市城关区皋兰路街道榆中街 138

号 2 单元 702 室；法定代表人：张小芳，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国芳之妹

张小芳及其配偶刘立伟各持股 50%；注册资本：100 万元；主要经营范围：服装

鞋帽、服饰、箱包皮草、办公用品、日用百货、建筑材料、电线电缆、电子产品

（不含卫星地面接收设施）、五金交电、电气设备的批发零售。与公司签订联销

合同，经营服务品类。 

5、张晓燕，女，1972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系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张国芳之弟张孝忠之配偶。为公司供应商，与公司签订联销合同，经

营服务品类。 



 
 

6、任照萍，女，1968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系公司股东、实

际控制人张春芳之弟张庆华之配偶，为公司供应商，与公司签订联销合同，经营

服务品类。 

7、兰州国芳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兰州市城关区广场南路 4-6 号；法定代

表人：张国芳；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

售；房屋租赁；酒店管理、餐饮管理、住宿服务（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8、张辉阳，男，1980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持有公司 4,005

万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01%，任公司董事。 

9、张小芳，女，1963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系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张国芳之妹。 

10、张芬芳，女，1968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系公司实际控

制人张春芳之妹。 

11、魏莉丽，女，1973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现任公司职工

监事，公司子公司兰州国芳百货购物广场有限责任公司总经办秘书、合同部经理。 

12、蒋勇，男，1976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系公司股东，持

有公司股份 200 万股，持股比例为 0.3%，现任公司监事。 

13、张国芳，男，1954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系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 28,050 万股，持股比例 42.12%。 

14、张春芳，女，1955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系公司股东、

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 13,940 万股，持股比例 20.93%。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均属正常业务往来，公司已依照《公司法》《证

券法》等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建立了完善的

规范关联交易的规章制度。交易价格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参照同期市场价格

确定。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影响 



 
 

上述 2018年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及 2019年关联交易计划是根据公司正常经

营所需的交易，遵循了市场定价原则，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 

（六）相关审核批准程序 

2019 年 4 月 16 日，国芳集团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关联交易情况及 2019 年关联交

易计划》，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对上述事项已回避表决。同日，公

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18 年关联交易情况及 2019 年关联交易计划》，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公司 2019 年度预计与关联方发生的

日常关联交易均属公司的正常业务范围，为公司经营所必须，是在平等、互利的

基础上进行，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未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也不会对公

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公司 2019 年度拟发生关联

交易的关联企业经营状况正常，关联方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有较为

充分的履约保障，不存在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或形成公司坏账的可能性。公司与

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时，均遵循自愿平等、公平、公允的原则。关联交易的定价

本着公平、公开、公正、合理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的利益。同意将《关

于公司 2018 年关联交易情况及 2019 年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提交公司拟召开的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在对《关于公

司 2018 年关联交易情况及 2019 年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进行表决时，公司关联

董事均予以回避。会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公司章程》、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与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的需

要，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对公司发展有利。公司均按照“公允、公平、公正”

的原则进行，相关关联交易合同/协议的内容符合商业惯例和有关政策的规定，

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交易定价符合市场价格，不会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同意关于公司 2018 年关联交易情况及 2019



 
 

年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 

（一）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国芳集团等 7 家企业（或合伙企业）及张少权等 8 名自然人拟向吉林奥来德

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奥来德”）增资。吉林奥来德注册资本

为 4,485.25 万元人民币，本次拟增加注册资本 1,000 万元，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认购方 出资金额 
认购股数 

（万股） 

计入股本金

额 

计入资本公积

金额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4,000 200 200 3,800 

宁波燕园姚商产融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 50 50 950 

宁波绿河睿能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000 50 50 950 

深圳南海成长同赢股权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 
4,000 200 200 3,800 

青岛海创汇融海创业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1,000 50 50 950 

苏州盛山潓赢创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2,000 100 100 1,900 

张少权 2,500 125 125 2,375 

于越 2,500 125 125 2,375 

珠海天任天信基金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500 25 25 475 

焦长玲 400 20 20 380 

傅庆九 200 10 10 190 

许昂 200 10 10 190 

朱东海 100 5 5 95 

李文岩 100 5 5 95 

吴萍 500 25 25 475 

合计 20,000 1,000 1,000 19,000 

张辉阳先生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担任公司董事，根据上交所《股

票上市规则》，张辉阳先生为公司关联自然人；宁波绿河睿能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绿河睿能”）、宁波燕园姚商产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燕园姚商”）、宁波首科绿河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现已更名为“宁波绿河晨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宁波绿河晨晟”，宁波绿河晨晟持有吉林奥来德 400 万股，不参与本次增资，）

均系张辉阳先生及/或其配偶控制的企业。根据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宁波绿

河睿能、宁波燕园姚商、宁波绿河晨晟系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系公司与关联方

共同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张辉阳，男，1980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直接持有公司 4,005

万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01%，任公司董事。 

2、宁波绿河晨晟 

企业名称：宁波绿河晨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曾用名：宁波首科绿河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1MA2819AP6W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宁波绿河燕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场所：宁波高新区聚贤路 587 弄 15 号 2#楼 10-1-1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创业投资咨询；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

（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

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宁波绿河晨晟已于 2016 年 9 月 29 日完成私募基金备案，备案编号为

SM2135，基金类型为创业投资基金。宁波绿河晨晟的私募基金管理人为宁波绿

河燕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宁波绿河睿能 

企业名称：宁波绿河睿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1MA282Q616K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绿河投资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场所：宁波高新区聚贤路 587 弄 15 号 2#楼 10-1-9 室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实业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管理咨询。（未

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

（融）资等金融业务） 

宁波绿河睿能已于 2016 年 12 月 16 日完成私募基金备案，备案编号为

SN9792，基金类型为创业投资基金。宁波绿河睿能的私募基金管理人为上海绿

河投资有限公司。 

4、宁波燕园姚商 

企业名称：宁波燕园姚商产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81MA2AF01K1J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宁波燕园世纪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宁波燕园姚商股权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场所：浙江省余姚市泗门镇四海大道 3 号商会大厦 407 室-2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股权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

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宁波燕园姚商已于 2017 年 11 月 27 日完成私募基金备案，备案编号为

SY5064，基金类型为股权投资基金。燕园姚商的私募基金管理人为宁波燕园世

纪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三）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1017671930129 

3、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未上市） 



 
 

4、注册资本：4,485.25 万元人民币 

5、法定代表人：轩景泉 

6、住所：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开发区硅谷新城生产力大厦 A 座 19 层 

7、经营范围：光电材料及其相关产品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技术服

务；销售机械设备（以上各项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应经专项审批的项

目未获批准之前不得经营） 

8、成立日期：2005 年 06 月 10 日 

9、股东出资比例： 

股东名称或姓名 
持股数量（万

股） 

持股比例

（%） 

轩景泉 1,592.5800 35.5171 

轩菱忆 710.2000 15.8341 

杭州南海成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48.5250 10.0000 

宁波首科绿河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0.0000 8.9181 

大阳日酸（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318.0650 7.0914 

深圳同创伟业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海成长同赢股

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270.0000 6.0197 

宁波绿河睿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0.0000 3.3443 

长春巨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000 2.2295 

李汲璇 93.2600 2.0793 

姜志伟 62.1200 1.3850 

轩诣雄 53.9330 1.2025 

尹恩心 47.5970 1.0612 

王艳丽 46.4400 1.0354 

詹桂华 46.4400 1.0354 

张立波 40.8800 0.9114 

于丰恺 20.0000 0.4459 

李洪珍 20.0000 0.4459 

叶开其 14.8100 0.3302 

张鹏 5.4000 0.1204 

宋丽娟 5.0000 0.1115 

林文晶 5.0000 0.1115 



 
 

股东名称或姓名 
持股数量（万

股） 

持股比例

（%） 

刘成凯 5.0000 0.1115 

秦翠英 5.0000 0.1115 

何鹏 5.0000 0.1115 

姜晓晨 2.5000 0.0557 

毕岩 2.5000 0.0557 

高微 2.5000 0.0557 

王钊 2.5000 0.0557 

王雪妍 2.5000 0.0557 

赵贺 2.5000 0.0557 

吴丽娟 2.5000 0.0557 

李银美 2.5000 0.0557 

合计 4,485.25 100.00 

本次增资后吉林奥来德注册资本变更为 5,485.25 万元人民币，增资完成后股

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或姓名 
持股数量（万

股） 

持股比例

（%） 

轩景泉 1,592.5800  29.0339  

轩菱忆 710.2000  12.9474  

深圳南海成长同赢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470.0000  8.5684 

杭州南海成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48.5250  8.1769  

宁波首科绿河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0.0000  7.2923  

大阳日酸（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318.0650  5.7986  

宁波绿河睿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0000  3.6461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  3.6461  

张少权 125.0000 2.2788 

于越 125.0000  2.2788  

长春巨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000  1.8231  

苏州盛山潓赢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00.0000  1.8231  

李汲璇 93.2600  1.7002  

姜志伟 62.1200  1.1325  

轩诣雄 53.9330  0.9832  

宁波燕园姚商产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0000  0.9115  



 
 

青岛海创汇融海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50.0000  0.9115  

尹恩心 47.5970  0.8677  

王艳丽 46.4400  0.8466  

詹桂华 46.4400  0.8466  

张立波 40.8800  0.7453  

珠海天任天信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5.0000  0.4558  

吴萍 25.0000 0.4558 

于丰恺 20.0000  0.3646  

李洪珍 20.0000  0.3646  

焦长玲 20.0000  0.3646  

叶开其 14.8100  0.2700  

傅庆九 10.0000  0.1823  

许昂 10.0000  0.1823  

张鹏 5.4000  0.0984  

宋丽娟 5.0000  0.0912  

林文晶 5.0000  0.0912  

刘成凯 5.0000  0.0912  

秦翠英 5.0000  0.0912  

何鹏 5.0000  0.0912  

朱东海 5.0000  0.0912  

李文岩 5.0000  0.0912  

姜晓晨 2.5000  0.0456  

毕岩 2.5000  0.0456  

高微 2.5000  0.0456  

王钊 2.5000  0.0456  

王雪妍 2.5000  0.0456  

赵贺 2.5000  0.0456  

吴丽娟 2.5000  0.0456  

李银美 2.5000  0.0456  

合计 5,485.25 100.00 

根据吉林奥来德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吉林奥来德

资产总额为 324,492,774.45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08.85%；负债总额为

257,568,555.31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224.9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66,924,219.14 元，每股净资产 1.49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2.06%。2017 年度实现

营业收入 40,680,926.92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33.93%；净利润-9,174,241.52 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522.49%；基本每股收益-0.20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440.90%。 

根据吉林奥来德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吉林奥来德

资产总额为 462,338,541.19 元；负债总额为 397,741,629.11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64,596,912.08 万元，每股净资产 1.44 元。2018 年半年度实现

营业收入 30,387,009.81 元；净利润-2,327,307.06 元；基本每股收益-0.05 元。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 

国芳集团、吉林奥来德 

2、投资金额  

国芳集团拟以货币 4,000 万元出资，认购吉林奥来德 200 万股新增股份。 

3、出资期限 

增资款将在协议生效后 7 个工作日内支付。 

4、股东权益 

本次增资完成前公司的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增资完成后的公司全体股东按其

持股比例共同享有。国芳集团自工商变更登记核准之日起正式成为吉林奥来德股

东，享有我国法律法规规定的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应当承担的法定义务。 

（五）交易价格的定价依据情况 

结合吉林奥来德所在行业特征及核心产品和服务市场地位、未来发展潜力和

公司经营业绩等因素，经各方协商确认后，结合吉林奥来德每股价格确定为 20

元/股。国芳集团认购吉林奥来德新增股份的每股价格与关联方宁波绿河睿能及

宁波燕园姚商一致。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国芳集团本次对吉林奥来德进行增资，有利于公司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有

利于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情况产生重

大不利影响。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除本次关联交易外，公司子公司兰州国芳百货购物广场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兰州国芳”）向张辉阳先生租赁兰州国芳东方红广场

店一层营业场地用于日常经营，租用面积为106.8平方米，租赁合同每年一签，

租期一年，年租金1,025,280.00元。 

（八）相关审核批准程序 

1、吉林奥来德董事会决议 

2019 年 4 月 6 日，吉林奥来德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增发股份

1,000 万股，每股价格 20 元。 

2、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9 年 4 月 16 日，国芳集团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

上述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对上述事项已回避表决。 

3、独立董事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公司向我们提交了对外投资暨关联交

易有关的详尽资料和议案，我们认真审阅和审议了所提供的议案和资料。基于独

立判断，我们认为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符合公司和社会

公众股东的利益，不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

易事项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未影响公

司的独立性，也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综

上，我们同意将《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拟召开的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事项，符合公

司的整体发展战略，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交易遵循自愿、公平合理、协

商一致原则，交易价格公允，没有发现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董事会在审议关联



 
 

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对本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会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公司本

次对外投资事项。 

4、监事会意见 

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事项，遵循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原则，交

易价格公允，没有发现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董事会在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对本议案进行了回避表

决，会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持续督导机构意见 

经核查，持续督导机构认为，国芳集团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

和预计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

批准，关联董事对上述事项已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明

确的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上述关联交易是在公平合理、双方协商

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交易价格公允，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方式

符合市场规则。 

综上，持续督导机构对国芳集团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关于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和预计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其他

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王洪山             刘  文 

 

 

 

 

 

 

 

 

 

 

 

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2019 年 4 月   日 

 


